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微學分課程實施要點 

民國111年5月16日110學年第2學期第1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會議通過 

民國111年5月25日110學年第2次全校課程會議通過 

民國111年5月26日110學年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112年9月28日112學年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為提供學生彈性且多元的學習管道，培養學生跨領域競爭力，特訂定國立臺灣戲曲學院通

識教育中心微學分課程實施要點。 

二、微學分課程修習時數累積達18小時，得計算為1學分，微學分課程得採計為通識各類選修

課程之畢業學分，學生於修業年限內以4學分為上限，當學期計算，不得跨學期累計。相

同課程名稱之微學分課程僅得認列學分乙次，重複選修之課程學分不列入計算，微學分

課程名稱不得與原課程名稱相同。微學分課程由授課教師以「通過(P)」或「不通過(F)」

之評分方式進行成績考核。  

三、微學分課程包括演講、大師班、活動（展演、田野）、實作（實習、參訪）、工作坊及數

位學習（遠距、磨課師、開放課程）等，須經本中心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提交教務處

審定後即可開課。 

四、開課教師得為本校專任（案）、兼任教師或經簽准之校外專家學者，授課鐘點費以實際授

課時數，依教育部規定給付課程經費，且不併入當學期授課鐘點數計算。開課經費由申請

開課單位或相關補助經費支應。 

五、開課前授課教師填寫「微學分課程申請表」送通識教育中心審議後提交教務處完成開課作

業(如附件一)。 

六、本中心微學分課程之開課人數標準，依下列規定辦理，各科目開課人數標準： 

    (一 )學科科目為 15人以上。  

   (二 )術科科目為 10人以上。  

七、學生選課之限制，規定如下：   

(一 )凡已修習及格之科目，不得重覆選修。  

(二 )不得同時選修上課時間衝突之科目，否則皆予以註銷。 

八、選修微學分，學生應於規定時間內，填寫人工加選單資料，並將選課單交至通識教育中心

後，甲聯自行保管乙聯交由通識教育中心備查(如附件二 )。  

九、學分登錄須填寫「課程學分認證表」由授課教師認證及簽章；學生於學期結束前將該學

期之「課程學分認證表」送交通識教育中心辦理學分登錄(如附件三)。 

十、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微學分課程申請表 

課程資訊 

開課學年學期  學年第      學期  

課程名稱 

(不得與原課程名稱相同) 

 

 

課程類型 □演講 □大師班 □活動(展演、田野) □實作(實習、參訪)  

□工作坊□數位學習(遠距、磨課師、開放課程) 

課程時數 /學分數 

 

  

授課教師  

 

 

選課人數/班級數           人  /        班 /總修課人數     人 

開課對象   

上課時間  

課程簡介 

 

 

 

 

 

 

課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授課方式 

數位學習：    %；面授：    % 

其他:___________ 

 

評量工具與策略、評分標準 

【明列評量項目與通過標準】 
 

 

 

 

其他  

 

 

 

 

 

  

附件一 



 

 

開課單位承辦人(簽章)：  

              

通識教育中心承辦人(簽章)： 教務處意見： 

開課單位主管(簽章)：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簽章)： 

課程設計大綱 

次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綱要 學習投入時間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選課單 

     

  □微學分選修課程 

 

______ 學年第 _____ 學期  ____________________系_____年級 ______班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請字跡工整以免滋生困擾)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課 程 名 稱  

課程 

類別 

□通識(選) □通識(必)  

□微學分 

 

選 課 代 碼  

上課時間 星期 節次 □ □ □ □ 教室  

申 請 理 由 □1.選修課程人數已滿    □2.微學分課程    □3.必修、必選課程重修              

開 課 老 師 簽 章  

學 分 數  
開  課  單  位  簽  章 

( 若 為 微 學 分 課 程 ) 
 

通 識 教 育 中 心 簽 章  
＊若選修已額滿之必、選修課程，請先找開課

老師簽章。 

 

…………………………………………………………………………………………………………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選課單                

 

   

  □微學分選修課程 

 

         ______ 學年第 _____ 學期  ____________________系_____年級  ______班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字跡工整以免滋生困擾)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課 程 名 稱  

課程 

類別 

□通識(選) □通識(必)  

□微學分 

 

選 課 代 碼  

上課時間 星期 節次 □ □ □ □ 教室  

申 請 理 由 □1.選修課程人數已滿    □2.微學分課程    □3.必修、必選課程重修              

開 課 老 師 簽 章  

學 分 數  
開  課  單  位  簽  章 

( 若 為 微 學 分 課 程 ) 
 

通 識 教 育 中 心 簽 章  
＊若選修已額滿之必、選修課程，請先找開課

老師簽章。 

 

乙聯：通識教育中心登錄 

甲聯：學生自行留存 

附件二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 

        學年       學期 【通識微學分】課程學分認證表 

系科   班級   學號   

姓名   手機號碼   

電子信箱   

已修畢之通識微學分課程 

序 

號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課程名稱 

時 

數 

是否 

通過 
授課老師簽章 

1         是 / 否    

2         是 / 否    

3         是 / 否    

4         是 / 否    

5         是 / 否    

6 

 

 

  

      是 / 否    

7         是 / 否    

8 
 

  
      是 / 否    

９     是 / 否  

  累計共      小時   通過   不通過 

 

  

  

  

              

 

承辦人(簽章)：              開課單位主管(簽章)：                

通識教育中心承辦人(簽章)：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簽章）：           

 

附件三 


